
海啸浸水深度参考标准

3.0m以上

2.0m～未满3.0m

1.0m～未满2.0m

0.3m～未满1.0m

未满0.3m

指定紧急避难场所

指定避难所 一次避难所

指定避难所 二次避难所

消防关联设施

市役所

警察关联设施

灾害时指定定点医院

铁路（隧道）

铁路・新干线

国道

县道

涵洞等易积水地等

河川监控相机

危机管理型水位计

水位观测所


